
景德镇市珠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1年部门
预算草案编制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景德镇市珠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本级是行政单位。其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方针、政策。
（2）制定相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政策和具体改革方案，编制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事业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3）负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行政监察工作，加强劳动监察队伍建设，完善劳动监察制度。
（4）组织实施全区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
（5）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组织实施机关和事业单位干部、工人年度考核和奖惩工作。
（6）协调全区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组织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评审，审批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
（7）负责全区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审批、社会保险福利及工人技术等级考核工作。
（8）、管理全区职业培训、执行职业技能标准、组织职业技能竞赛。
（9）管理全区企业社会保险工作和社会保险事业机构。
（10）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合理开发、利用全区劳动力资源，开展劳动就业工作，促进人力资源的有序流动。加强人事代理和档案管理工作。
（11）负责全区科级以下干部、工人、退休人员的人事档案管理工作。
二、部门2021年主要工作任务
我局2021年的主要工作任务是：1、加强劳动监察队伍建设，完善劳动监察制度。2、继续做好组织实施机关和事业单位干部、工人年度考核和奖惩工作。3、积极做好全区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组织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评审，审批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4、承办区委、区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它事项。
三、部门基本情况
本部门共有预算单位1个，即部门本级。编制数为14人，其中：行政编4人，事业编10人。实际在职人员16人。
四、2021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1年我局收入预算总额为564.5万元，与上年预算相比增33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收入564.5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100%；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事业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当年其他各项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1年我局支出预算总额为564.5万元，与上年预算相比增33%。其中：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564.5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185.9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2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52.6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0万元；债务利息支出0万元、基本建设支出0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0万元、其他相关支出0万元；事业经营支出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的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
按支出功能项目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564.5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公共安全支出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x0%。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185.9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33%；商品和服务支出26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4.6%。对个人和家庭补助352.6万元, 占支出预算总额的62.4%。
（三）经费拨款支出情况
2021年我局经费拨款支出预算564.5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
（四）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1年我局政府采购预算44万元，其中：政府集中采购44万元。原因为增加办公设备购置。
（五）政府基金收支情况
 “无政府基金收支预算”。
（6） 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21年我局机关运行经费26万元。
（七）“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
当年“三公”经费安排情况，公务接待费预算1.41万元，与上年预算相比减少0.03万元。



